
网友曝余姚三七市镇领导下乡视察水灾 ， 由年近六旬的村支书将其背
进灾民家里 ！ 余姚市三七市镇回应 ：当事人王某系镇机关工作人员 ，于10月
13日上午去魏家桥村上门走访 。 针对王某在抢险救灾中出现的行为 ，镇党
委 、政府研究 ，决定免去王某三七市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职务 ，并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 。 同时在全镇党员干部中进行通报 ，要求引以为戒 。

薛红伟 作

行政复议是一项便民 、 惠民 、利
民的好举措 ，是当前化解基层矛盾 、
理顺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 ， 是消除
行政争议的主要渠道之一 。

行政复议制度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 ， 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
年头了 ，行政复议制度的产生 ，是政
府职能在转变过程中 ，调解社会矛
盾 和 诉 求 的 时 代 产 物 ， 是 服 务 型
政府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 当前 ，
随 着 中 国 法 制 化 进 程 的 完 善 和 成

熟 ，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法 制 意 识 日
渐 提 高 ， 基 层 的 行 政 复 议 案 件 数
量 逐 年 呈 上 升 趋 势 。 作 为 一 名 法
制 工 作 者 ， 我 们 应 该 用 一 种 正 确
的 心 态 理 性 地 看 待 当 前 的 这 种 情

况 。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打官司要
花 费 大 量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 选 择 上
访 来 解 决 矛 盾 纠 纷 ， 更 是 一 个 漫
长 的 历 程 。 通 过 行 政 复 议 ， 能 方

便 、快 捷 地 解 决 人 民 群 众 最 关 心 、
最 直 接 、最 现 实 的 利 益 问 题 ，能 够
实 现 人 与 人 、人 与 社 会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相 处 ， 为 发 展 提 供 良 好 的
社会环境 。

随着当前行政复议的氛围越来

越浓厚 ，人们的法制意识和法制理念
有了明显的增强 ，行政复议方便 、快
捷 、成本低 ，也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
普遍选择行政复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
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质量 ，是复议工
作的生命线 ，是甄别复议机关处理行
政争议的晴雨表 ，是复议制度取信于
民的基准线 ， 必须牢牢把握这条主
线 。 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 ，我
们应蹲下身来 ，沉下心去 ，去倾听民
意 、解决问题 、化解矛盾 ，依法秉公
办案 ，行政复议才能体现其实效 ，才
能得到群众认同 。

(刘爱军 )

行政复议应成为基层

化解矛盾纠纷的主渠道

如此视察

另一眼

气象证明

注重保护患者的隐私；实施同级医
疗机构医学影像、学医检验检查结果互
认，避免重复检查……河南出台《河南
省医疗系统“以病人为中心”优质服务
60条》，让老百姓享受更加优质、便捷、
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

河南省卫生厅要求各省辖市卫生
局、省直各医疗机构结合本地本单位实
际，认真组织实施，并广泛宣传，自觉接
受社会和患者的监督。

2008年3月， 河南省卫生厅在全省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施《河南省便民惠
民医疗服务40条》，加强医疗服务管理，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此次出台的优质服
务60条更加细化了服务内容，切实体现
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优质服务60条亮点在于：进一步简
化了就医流程， 使群众看病更加舒心。
比如， 门诊设立人性化的集中采血处
(室 )， 配备充足的专业人员， 为患者提
供采血及报告发放“一站式”服务；设立

门诊服务台，免费为患者提供各类信息
咨询服务； 实施同级医疗机构医学影
像、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避免重复
检查，减轻患者负担；对血、尿、便常规
检验、 心电图、 影像常规检查项目，自
检查开始到出具结果时间进行了严格
规定；倡导在门诊多个楼层设立分诊刷
卡 (挂号 )处、收费处，开展“即时结算”
服务；规范就诊秩序，减少患者等候时
间等。

更加以人为本， 使群众看病更省
心。 比如， 门诊设有明显标识的残疾
人、军人、老年人服务专用窗口 ；为老
弱残疾患者提供代挂号、陪诊、陪检、
代交费、代取药等服务；门诊、病房显
著位置设有医院建筑平面图、 科室分
布图，电梯间设有楼层分布指引 ，清晰
易懂 ； 设立门诊专家信息栏或专家信
息查询系统，公示医师出诊信息；注重
保护患者隐私，在门诊诊室、治疗室、
多人病房设置隔帘或采用屏风隔挡等

保护设施； 男性医务人员为女性患者
进行诊查时，须有护士或家属陪伴 ；保
持院内通道及出入口通畅 ， 方便残疾
人就医。

尊重患者知情权，让群众看病更放
心。比如倡导开展网络自助充值、缴费、
查询、打印费用清单及检验结果等多种
自助服务；实行门诊值班主任制度或院
长接待日 (或代理 )制度，及时协调解决
患者就诊中出现的问题及投诉；落实患
者手术前知情同意制度，向患者说明手
术指征、手术目的和风险、高值耗材的
使用和选择、可能的并发症及其他可选
择的诊疗方案等；医院向社会公开医院
执业资质、医疗服务项目、服务价格、药
品及医用高值耗材价格等信息；为患者
提供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出院费用总
清单或费用查询设施；尊重患者 (家属 )
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尊重患者诊疗知
情权等。

(李志全 )

复议案例

申请人徐某是某装饰材料商店的
取货员，受单位指派到某货站取货。 因
该货站业务繁忙货站业主示意申请人
自己到货车上取货，申请人在货车上卸
货时，不慎从货车坠落摔伤。 根据申请
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某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 申请人对此不服向行政复
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认为，其到货站取货是受单
位领导指派应当属于在履行工作职责
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并未超出工作范
围，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
伤认定条件。

被申请人认为，经调查，取货员到
货站取货时全部是由其货站卸货员将
货物统一卸车，而取货人员只在货站拉
取货物不需要上车卸货。 申请人所受伤
害已超出其工作范围，其受伤情形不属

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予认定工
伤的情形范围，不能认定为工伤。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 ，本案申请人是
受单位指派在货站取货过程中受到的

事故伤害 ，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所受
事故伤害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
定 ，认定主要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并作
出了撤销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的行
政复议决定 。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 ，申请所受事故
伤害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认
定结论是否成立 。

根据劳动部门在工伤认定期间所

调取的证据显示 ，申请人受伤原因是到
货站取货所致 ，申请人当天到某货站取
货 ，所在单位是知道的 。 劳动部门据以
认定申请人不属于工伤主要是基于企

业出具的内部规章制度及通过对申请

人的工友及申请人所在商店业主调取

的关于取货员不需要上车取货的证言 。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 “职工或
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
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 。 ”就本案申请人的受伤经过来看 ，除
非单位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所受伤害不

是为了本单位工作所致 ，例如申请人是
为某货站卸货即所谓的 “干私活 ”或者
是能够证实申请人所卸货物不是单位

指派其所取货物 。 否则在申请人工伤认
定问题上 ，只能认定申请人所受事故伤
害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结论
证据不足 。 由于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期
间未能举出证明 ，被申请人所提交的证
据中亦没有能够证明申请人所受事故

伤害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
三种不得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的直接证

据 。 因此劳动部门所调取的证据证明不
了所作工伤认定结论的正确性和合理

性 ，该工伤认定决定依法应予撤销 。
（志国 ）

证据规则在工伤认定案件中的运用

虽说《气象法》规定，气象台在确保
公益性气象无偿服务的前提下， 可以依
法开展气象有偿服务。 但是，很明显，气
象部门开展有偿服务的前提条件是确保
无偿提供公益性气象服务。 事实上，天
气信息属于一种公共资源， 它的知情权
与使用权应该属于广大公众。 气象部门
理应通过各种传播媒介， 及时向公众免
费公开信息， 而不是用其牟利。 管理者
显然不能为了一个“利”字，把公共资源

当作牟利的工具。
虽说该省财政厅与物价局有财产保

险理赔气象论证凭证收费的文件， 但是
那是针对气象部门付出服务成本而言
的。 如果气象局为了给特定人群出具证
明， 在采集数据过程中支付了一定的经
济成本， 适当收点费用， 倒可理解。 但
是， 对于已经发生了的天气信息， 气象
局早已记录在案， 只需调出当天气象资
料即可， 又不是要求气象工作人员带着
仪器去现场观测、 检验， 根本不需要支
付什么经济成本。 气象局在没有额外支
付服务成本的情况下， 如此出售气象证
明有点像“趁天打劫”。 不仅没有道理，
而且违背了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本质。

那么，气象局的证明为什么值钱呢？
我看， 主要还是公众与公共部门之间权
利、地位不对称，生活中，公众不得不办
这证明那证明的， 如果没有气象局的大
红印章， 保险公司就不理赔。 而气象局
的证明权力又是“独此一家 ， 别无分
店”，为了不耽误办事，公众即使心中一
百个不乐意， 也不得不接受气象局的霸
王收费条款。

其实，不仅是气象信息被明码标价，
近年来， 有关部门打着经营、 管理的幌
子， 出售公共资源的例子并不少见。 政
府部门为何如此热衷出售公共资源呢？
当然， 利益冲动是重要原因。 但这实际
上也是一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 垄断了

公共资源的话语权， 而公众被排除在公
共决策之外的结果。 而且随意出售公共
资源的事情， 除了媒体曝光、 公众质疑
外， 政府部门违规成本十分低廉。 笔者
以为， 为了维护政府公信力， 就要遏制
住有关部门出售公共资源的利益冲动，
用法律制度给他们戴上紧箍咒， 让他们
支付相应的违规成本。

（叶祝颐）

我们来看这800元是如何收取的，据
那位负责人说， 气象证明需要分析大量
观测数据 ，而“这些数据的观测 、处理、
传输、存储、查询、分析需要一定的成本
投入”。 气象部门作为财政全额拨款的
事业单位， 其设施和人员待遇花的都是
税纳人的钱，所谓的观测、处理、传输等
成本哪样不是已经由纳税人的钱承担
了？ 为何还要另外收取费用？ 即使是有
偿服务， 也应该是适当收取，800元明显
是过高了。

再者，这份800元的气象证明竟然包
含观测资料费、 技术勘查论证费、 交通
差旅费等多项内容，真是让人傻傻看不
懂。 观测资料费也就罢了，坐在电脑前
半小时就开出的证明哪来的勘查论证
和交通差旅费用？ 更可笑的是，收费标
准还是可以“面议 ”的。 开张证明还要
跟菜市场买菜一样唇枪舌剑一番 ，不
免让气象部门的收费显得既不严肃也不
严谨。

以上种种令人生疑之处 ， 症结还
在于收费不透明 。 笔者在网上轻松就
找到了贵州省和湖南省关于“气象资
料证明或公证报告” 的收费标准 ，但
却怎么也找不到江西省那份《关于发
布我省气象系统专业服务收费项目及
标准 的通知》， 800 元 的收费标 准 ， 公
众不知情 ，也无从知道这样的标准是
如何计算出来的，俨然就是一个糊涂
消费。

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的有偿服务收
费， 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让民众明明白

白消费。 像气象证明这样民众绕不过去
的收费项目， 需要做到收费合理和明码
标价， 防止某些部门仗着“只此一家别
无分号”坐地起价，难为民众。

（王勇强 ）

开个50字天气证明， 气象局竟要价
800元 ，这种“无本暴利生意 ”立即引发
舆论热议。 民众纷纷指责气象局“趁火
打劫”、“坐地生财”等。 不过，“800元天
气证明”贵不贵、合理不合理，既不能相
信气象局的一面之词， 也不能情绪化地
痛批，须细细究之。

我国气象服务分为两类，一是“公益
性无偿气象服务”， 指利用社会传媒向
社会公众提供的天气预报等气象信息服
务；二是“气象有偿专业服务”，主要是
针对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特殊要求所作的
各种气象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明文规定：“气象台站在确保公益性
气象无偿服务的前提下， 可以依法开展
气象有偿服务。 ”因此，气象有偿专业服
务名正言顺、合情合法。

“气象有偿专业服务”分为成本补
偿性收费服务和商业性气象服务两大
类。成本补偿性收费服务是指根据用户
的需求专门提供的气象服务，只回收为
专门提供气象服务增加花费的成本；商
业性气象服务是指按用户的需求专门
提供的可使用户获取增值效益的气象
服务，按经营性活动收费。 无论哪类服
务，都遵循平等自愿 、权利和义务对等
等原则。

新闻中该网友办理的是单位汽车
理赔需要的气象证明 ，属于“气象有偿
专业服务” 中的成本补偿性收费服务
一类， 的确需要花钱 。 至于应需要花
多少， 理应由一个明确的收费标准和
计算方法。 那么， 既然是为了收回提供
气象服务增加花费的成本， 那么气象局
就应拿出成本核算办法， 再复杂的事也
要说清。

（陈广江 ）

800 元天气
证明是趁“天”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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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观点

话题：有网友发微博抱怨，为办车险去江西省气象局开一张证明 ，工作人
员打了约50至60字，收费竟高达800元。 江西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10月
9日解释 ，收费的依据是该省财政厅和物价局的相关规定 ，但他同时承认 ，此
类收费的标准并无具体规定 ，通常视办理的复杂程度协商而定 。 据称 ，收费
含观测资料费、技术勘察论证费和交通差旅费等。 （10月10日《南方都市报》）

50 字的天气证明
“贵”在不透明

Ｂ

天价证明折射
气象有偿服务之乱

Ｃ

800元的天气证明
伤害政府公信

他山石

以病人为中心优质服务60条
河南出台

案情

评析


